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

壹、 前言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5條第4項及第6條第2項授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於109年12月25日公告「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
管理辦法」（簡稱本辦法）﹐明定認證機構向農委會申請、變更、廢止經營認證業務
許可之相關資格、程序、應檢附文件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以及農委會對認證機構查
核之程序、方法、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認證機構經營認證業務應確實記錄及保存
之項目、申報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驗證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查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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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第3條明定機構、法人向
農委會申請許可經營認證業務應檢附
之文件﹐其中「認證基準」為認證機
構審查驗證機構是否具備經營驗證業
務資格及條件的基準﹐為使各機構、
法人所訂認證基準具一致性並符合制
度需求﹐本辦法第3條第4款附件訂
定「認證機構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
（簡稱認證基準）。

本次修正係為加速驗證機構辦理
驗證業務之效能、強化農產品經營者
知悉驗證過程重要資訊﹐並參酌驗證
制度實務運作情形﹐檢討修正驗證程
序相關規定。

貳、修正重點說明

本辦法第 20條及第 3條附件於
111年12月21日修正發布﹐修正重
點說明如下：
一、  第20條修正重點：明定第3條附

件之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二、 第3條附件修正重點：
（一） 調整驗證稽核人員初始訓練課

程內容：原定「驗證農產品適
用法規、國內外驗證制度」至
少 8小時之初始訓練﹐考量稽
核人員之職前訓練應與其執行
驗證業務所需知識密切相關﹐

爰將「 國內外驗證制
度」項目自初始訓
練項目移除﹐藉
此將驗證稽核

人員初始訓練著重於產銷履歷
農產品及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
適用法規之相關知識（認證基準
2.1.3.1）。

（二）  刪除組成稽核小組之規定：
由於部分驗證申請案件規模較
小﹐文件審查、產品抽樣檢驗
及實地稽核應可由1人執行﹐故
刪除應組成稽核小組之規定（認
證基準2.1.6）。

（三） 調整驗證決定人員之資格與條
件：考量驗證機構做成驗證決
定為小組制﹐小組成員專長可
互補。為加速驗證效能﹐原定
驗證決定人員4項資格條件均應
符合﹐本次修正將工作經驗列
為必要條件﹐其餘專業資格可
擇一符合（認證基準2.2）。

（四） 驗證機構應於稽核前﹐將收
費概算以書面通知農產品經
營者：明定驗證機構應於實地
稽核前﹐以書面通知農產品經
營者案件之收費概算及收費方
式﹐並應敘明檢驗標的、檢驗
項目、檢驗頻度及樣品數﹐使
驗證收費資訊更為透明（認證基
準3.1.2）。

（五） 明確驗證作業期間之時效認
定：明定驗證作業期間不得超
過6個月﹐係於同意受理之日起
算﹐並參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
規定新增不列入計算之作業期
間（認證基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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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展延申請應提前通知並簡化查
驗程序：為避免農產品經營者
逾越申請展延之期限﹐致驗
證證書失效﹐而需重新申請驗
證﹐爰增訂由驗證機構通知農
產品經營者申請展延查驗之規
定（認證基準3.4.3）。農產品經
營者申請展延﹐驗證機構得視
驗證案件繁複情形﹐調整查驗
作業程序後予以換證﹐爰參考
「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第4
款附件規定﹐修正驗證機構受
理展延申請後﹐準用認證基準
3.1之程序辦理查驗﹐或依個案
之驗證風險判定後﹐執行其中
必要之程序（認證基準3.4.6、
3.7）。

參、結語

自108年12月25日「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公布後﹐認驗
證制度正式轉變為私法契約關係。產
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及優良農產品驗證
制度之認證機構﹐原由農委會擔任﹐
現已由農委會依據本辦法許可之認證
機構辦理。為使認證機構對所有驗證
機構之管理具有一致性﹐故透過本辦
法附件規範驗證機構之能力、人員管
理與驗證作業程序﹐本次修正
係針對本辦法施行近2年
期間所遇的相關疑義進
行調整改善﹐期使相關
規定更加符合驗
證實務需求並加
速驗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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